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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逻辑今探　

弗雷格迷题的无解性①

陈星群
（北京大学 哲学系，北京１００８７１）

摘　要：为真的同一陈述句ａ＝ｂ与ａ＝ａ在认知价值上有区别。这种区别的根源是什么？弗雷格在《论涵义与指称》

中试图从语义的角度来解释。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作“弗雷格迷题”。其他的哲学家或是从语义方面继承弗雷格的思想，或

是从语形方面来解决它。但已有的这两方面的考虑都不能解决弗雷格迷题。若某种语义理论能够解决弗雷格迷题，其自

身所存在着的“高阶”弗雷格迷题将迫使它或者不能解决后者，或者会导致不同的符号无法被用于同一陈述。另一方面，

从语形出发解释弗雷格迷题的方案，并不比直接规定“这两个表达式的认知价值不同”有更多的优势。从这个意义而言，

弗雷格迷题是不可解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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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　弗雷格迷题的起源与概况
弗雷格迷题产生于弗雷格关于等词的逻辑研究。在１８７９年《概念文字》［１］１０－１２中弗雷格把同一关系

看作是符号之间的关系，ａ＝ｂ表示的是符号ａ与符号ｂ有相同的概念内容。后来他意识到这种处理有两
个缺点。第一点是使得数学偏离主旨，成为关于符号的学科。在１８９１年的《函数和概念》中，弗雷格以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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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数１为例，表明从数１的符号上无法得到数１具有“自乘等于自身的性质”［１］２２－２３。有鉴于此，他主张同
一关系不是关于符号自身、而是关于符号的涵义的关系。第二点是无法解释表达同一关系的陈述所具有

的不同认知价值。在１８９２年的《论涵义与指称》中，弗雷格通过引入“涵义”来解释两个真句子ａ＝ａ和
ａ＝ｂ在认知价值上的区别：这两个句子单从指称而论并没有区别；所以ａ＝ａ是先天真理而ａ＝ｂ不是，
是因为ａ和ｂ的涵义不同［１］５６－５７。

弗雷格在逻辑研究中提出了关于概念、涵义等内涵性对象的理论，但他自己所建立的逻辑是外延逻

辑，事实上没有用到也不需要这些内涵对象。继弗雷格之后，丘奇首先开始内涵逻辑研究。为构建相应的

语义理论，丘奇重提弗雷格提出的问题，将其表述为“如果ａ＝ｂ是真的，怎会与ａ＝ａ的意思不同”［２］，
并称之为“弗雷格问题”（Ｆｒｅｇｅ’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），随后又称为“弗雷格迷题”（Ｆｒｅｇｅ’ｓＰｕｚｚｌｅ）［２］，这应该是
“弗雷格迷题”这一用语的首次出现。

弗雷格通过引入“涵义”来区分两个表达式认知价值的区别，这种做法看来比较合理地解释了他自

己提出的问题，所谓“迷题”看来也得到了消解。真正使得弗雷格迷题成为热点问题是后来的克里普克

的专名理论。７０年代初克里普克的《命名与必然性》发表，产生很大影响。其中提出了直接指称论的专名
理论。该理论主张专名没有涵义，只有指称。既然取消了涵义，弗雷格的解释失效，于是弗雷格问题被凸

显，如何解释ａ＝ａ和ａ＝ｂ在认知价值上的区别，各种理论随之而来。这些理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问
题，于是“问题”成为“迷题”。１９８６年 Ｓａｌｍｏｎ以“弗雷格迷题”为名出版专著［３］１１－１８，可以视为这个“问

题成为迷题”的标志。

弗雷格迷题引起了许多讨论［４］，也有着一些不同的表述，如［２］－［１７］等。本文采用 Ｂｅａｌｅｒ［６］１８的
表述：“如果ａ＝ｂ是真的，它怎么会和ａ＝ａ有着不同的意义或认知价值？”相应地，“弗雷格迷题的解
法”指的就是某个方案，它以某种方式、或引入某些术语来解释ａ＝ａ和ａ＝ｂ在认知价值上的区别；弗
雷格迷题有解，则等价于说，存在着某个能够合理解释ａ＝ａ和ａ＝ｂ在认知价值上区别的理论。除专门
的讨论之外，有些文章重点不是解决弗雷格迷题，但是所提出的理论也附带地尝试解决弗雷格迷题，如

［１８］、［１９］。
迄今为止，尝试解决弗雷格迷题的方案可以分为语义和语法两类：第一类解法增加新的语义值，用

它们来解释不同的认知价值。主张这类做法的哲学家比较多（参见［３］、［５］、［６］、［９］、［１１］、［１３］、
［１５］、［１８］、［１９］），以周北海［５］和 Ｂｅａｌｅｒ［６］为代表；第二类则把认知价值的不同（隐含地）归结于符号
上或逻辑形式的不同，主张这类做法的哲学家较少（参见［４］、［１０］、［１２］、［１７］），以 Ｆｉｎｅ［１０］为代表。
这两类方案各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弗雷格迷题，但它们都不成功。前一类方案总会产生新的类似的迷

题，无法解释其认知价值为什么会不同。后一类则实际上等价于把同一关系处理为关于符号的关系，这

使得同一陈述句偏离符号所被使用的原意。

二　语义方案及其缺陷
１．语义方案
语义方案的做法是增加新的语义值。弗雷格就是这一方案的创始人。在《论涵义与指称》中，弗雷格

引入了“涵义”这一新的语义值，用涵义的不同来解释认知价值的不同。于是，对于 ａ＝ａ，等号两边的ａ
的涵义指称都相同；而对于ａ＝ｂ，即使ａ和ｂ指称相同，涵义也可以不同，所以造成了这两个表达式在认
知价值上的不同。这种做法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。首先，只靠涵义是否足够解释认知价值的不同？假如两

符号的涵义仍然相同怎么办？其次，对于没有涵义的符号该怎么办？例如克里普克在《命名与必然性》中

认为名字并没有涵义，它只是标签。

直觉上，对这两个挑战的回答分别是：保留涵义，增加涵义之外的语义值；或是去除涵义，增加涵义

之外的语义值。然后再使用新的语义值来解释认知价值。前者的典型代表可参见周北海［５］、［２０］、

１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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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２１］，所增加的新语义值有内涵、概念等；后者的典型代表可参见Ｂｅａｌｅｒ［６］，所增加的新语义值则是克
里普克所赞成的因果链等等。

周北海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并完善了概念语义［２０－２１］，给概称句、隐喻句等自然语言中常见的现象

提供形式语义，处理了某些概称句推理，并在［５］中尝试解决弗雷格迷题。周北海认为，弗雷格迷题成为
“迷题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弗雷格理论本身也有不足，这包括涵义本身不够清楚以及同一替换律问题一

直没有解决而成为弗雷格理论的难题，为此该文给出了一个基于弗雷格理论的形式语义学，以此在解决

这个难题的意义上消解弗雷格迷题［５］。具体的观点上，其主张可概括如下：通名或专名的语义解释有四

个层次，指称、涵义、内涵和概念；专名的指称是个体，专名的涵义是以可能世界为主目、个体为取值的函

数；通名的指称是个体集，通名的涵义是以可能世界为主目、个体集为取值的函数；概念的内涵则是若干

涵义的集合；认知主体把名字与概念联系起来，这种概念根据不同的可能世界（状况），挑出和那个名字

关联的内涵。于是，即使ａ、ｂ指称相同的个体，在这种概念语义下，ａ＝ａ与ａ＝ｂ认知价值的差别就在于
认知主体对于名字ａ、ｂ所形成的概念不同。即对ａ、ｂ所关联的内涵不一样。

Ｂｅａｌｅｒ［６］认为一个表达式具有多种基本意义，这些基本意义簇合在一起，形成了这个表达式的意
义。两个表达式的某些基本意义相同，所以在弗雷格迷题中它们的语义相同，但是某些基本意义不同，所

以表现为认知价值不同。与弗雷格类似，Ｂｅａｌｅｒ主张，一个表达式关联的语义值有两种，其一是指称，其
二是该指称的表示模式。Ｂｅａｌｅｒ并没有断定表示模式是什么，他认为可以是涵义，也可以是命名树，或者
命名因果链，或者是基于其它的哲学考虑而可以被关联的东西。一个形如“ａｉｓＰ”的句子就涉及到“ａ”
的指称（不妨记为ａ）及其表示模式（不妨记为‘ａ’）、“Ｐ”的指称（不妨记为Ｐ）及其表示模式（不妨记为
‘Ｐ’），按不同的组合方式，“ａｉｓＰ”有以下四种基本意义［６］：ａ与Ｐ组合、ａ与‘Ｐ’组合、‘ａ’与Ｐ组合、
‘ａ’与‘Ｐ’组合。一句话的意思由这四种基本意义组成。

按照Ｂｅａｌｅｒ的观点，由于“ａ”、“ｂ”的表示模式不同，ａ＝ａ和ａ＝ｂ这两句话在１、３组合的意义上是
同语义的，但是在２、４组合的意义上不同，所以具有不同的认知价值。

周北海的做法是设定了一个语义值“概念”，通过ａ、ｂ概念的不同来反映ａ＝ａ和ａ＝ｂ的认知价值
不同；Ｂｅａｌｅｒ的做法则是重新定义“意义”，认为表达式的意义包括多个方面，指称相同只是其一，认知价
值的不同就反映在其它方面的不同上。虽然从具体实现方式上来看，这两种方法不一样，但是它们的思

想都是同一类的：在涵义之外寻找新的语义值，通过这个新的语义值来反映认知价值。但是，增加新语义

值的做法并不能真正消解弗雷格迷题。假如ａ、ｂ所援引的新语义值也相同，譬如“概念”（用周北海的术
语）相同，或者“意义”（用Ｂｅａｌｅｒ的术语）相同，那么在这两类理论中ａ＝ａ与ａ＝ｂ认知价值也就是相
同的，于是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。所以这些理论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ａ＝ａ是先天句（或分析句），ａ＝ｂ
是后天句（或综合句）。

为更清楚地阐明这种方法不能消解弗雷格迷题，下面将构造一系列更高层次的弗雷格迷题，并给出

相应的结论，对于任意一个语义理论来说，如果该理论允许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同一个个体，那么弗雷格

迷题就不能在其中得到消解。

２．高阶指称的弗雷格迷题
新的弗雷格迷题可按如下方式构造：既然弗雷格把ａ＝ａ和ａ＝ｂ的认知价值不同解释为ａ、ｂ涵义

的不同；那就寻找两个涵义相同而意思仍然不同的名字ｃ、ｄ，这样表达式ｃ＝ｃ和ｃ＝ｄ在语义值上就完
全一样①，但是它们仍然具有不同的认知价值，前者是先天地为真、无信息的，后者是后天地为真、有信

息的。

《论涵义与指称》原来面对的问题是：如果ａ＝ｂ是真的，它怎么会和ａ＝ａ有不同的意义或认知价

２３

① 具体例子因不同语义理论对涵义的处理而异。涵义用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方式被处理为从可能世界到论域的函数；对这种理论构

建谜题时可以找在所有可能世界下都指到相同对象上的名字。例如数学中“最小的素数是４的正平方根”、“三角形是三边形”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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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———不妨称为“指称层次”上的弗雷格迷题。为了解决它，弗雷格添加了新的语义值，称之为“涵义”；

这的确解决了指称层次的弗雷格迷题，但是它马上就会面对自己层次的弗雷格迷题 ——— 类似地，不妨

称这个新弗雷格迷题为“涵义层次”上的弗雷格迷题；而为了解决涵义层次的弗雷格迷题，我们可以添

加新的语义值，譬如周北海所用的“概念”，但是马上也就类似地出现“概念层次”的弗雷格迷题；这种做

法意味着，对任一层次的弗雷格迷题的解决，随即带来更高层次的弗雷格迷题。

构建新的弗雷格迷题时对应地采用“高阶指称”，把原有的语义值看作是相对低阶的指称，把新增

的语义值看作是高阶的指称。由此构造的一类新迷题统称为“高阶指称的弗雷格迷题”。假如称通常意

义上的“指称”为“一阶指称”，称为了解决指称层次的弗雷格迷题而提出的“涵义”为“二阶指称”，类似

地，为了解决ｎ阶指称的弗雷格迷题而提出新的语义值，这种新语义值就可以被称为“ｎ＋１阶指称”；在
这个意义上，可以称上面的迷题为“高阶指称”的弗雷格迷题。它表明：任给一种语义，都存在着某些同

一陈述句ａ＝ａ和ａ＝ｂ，它们的认知价值在这个语义中无法解释；通过添加新的语义值，尽管可以解决
在添加之前那些层次的弗雷格迷题，但是随即会产生一个更高层次的弗雷格迷题。这就是在语义方案下

弗雷格迷题的不可解性。

从高阶指称的弗雷格迷题的构造，可以看出，如果按语义方案，那么弗雷格迷题的真正问题是：任给

一个语义理论以及语言中的两个不同的符号ａ、ｂ，该语义理论把它们解释为具有同样的语义值（而不是
仅仅具有相同的指称）；认知价值若是来源于符号的语义值，由此ａ＝ａ和ａ＝ｂ应该具有相同的认知价
值；但是，尽管这两个表达式都真，为何仍然它们具有不同的意义、为何ａ＝ａ是先天句而ａ＝ｂ不是？

通过添加新语义值的方法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弗雷格迷题。增加新语义值的方案要么会面对着各

自的高阶指称的弗雷格迷题，要么无法有意义地谈论同一关系的句子。这类方案是失败的。

三　语形方案及其缺陷
另一种对弗雷格迷题的解决方案来源于语形方面的观察。由于 ａ、ｂ是不同的符号，最直观的想法

是，陈述句ａ＝ｂ和ａ＝ａ因为语形上不同，所以具有不同的认知价值。把认知价值的区别诉诸语形，指
的就是，符号之间认知价值的差异来源于这些符号在语形上的差异。于是，符号的形状和它的认知价值

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函数关系：如果两个符号不同，那么它们的认知价值就不同。

诚然这种做法是最便捷的解法，但是它使符号的使用失去了原意。由于符号的使用只是语言的表层

结构，弗雷格在《函数与概念》中主张同一关系并不是关于符号的关系。符号被用于表达对象，重要的是

符号所表达的内容，而非符号自身。这种做法把“符号的认知价值”与“符号所表达的内容的认知价值”

混淆。试考虑不同语言中表达同一个命题的句子：例如使用到阿拉伯数字的“２＋２＝４”和用到汉字的
“二加二等于四”，它们所用到的符号不同，但是表示的意思相同，其认知价值也一样。对此，有人会说只

懂汉字不懂阿拉伯数字的人会觉得这两个表达式的认知价值不同。这是由于他侧重于使用到的符号本

身，这种做法的不恰当在于：语言的使用者用符号传达给其他使用者的并不是所用到的符号自身（符号

的元语言性质、符号的心理学性质），而是通过符号这一中介来传达信息或思想。表达式的认知价值的

不同，源于这些符号所传达的内容不同。

语形方案的支持者或许会这么回应，既然归结于符号并不合适，那么仍然可以认为：ａ＝ａ与ａ＝ｂ
由于逻辑形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认知价值。的确这些句子的逻辑形式不同，但是句子的逻辑形式与认知

价值之间并不具有对应关系：ａ＞ｂ与ｂ＞ａ的逻辑形式相同，认知价值却不同；而ａ＞ｂ与ｂ＜ａ的逻
辑形式不同，认知价值却相同。援引逻辑形式，不能系统地处理认知价值。

这些支持者里最典型的是 Ｆｉｎｅ。在２００７年的《语义关系主义》（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）一书中他通
过协同模式（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）来解释同一陈述句的认知价值［１０］５３－５９。Ｆｉｎｅ区分了名字的出现（ｏｃ
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）。名字的出现，指的是名字在单个位置上的某一次使用。Ｆｉｎｅ认为，除非特定说明，不同的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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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（即使是同一个名字）都会被看作是不同的符号。如果名字的某些出现的指称相同，则称这些出现是

协同的（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）。对于协同的名字，Ｆｉｎｅ使用“协同模式”这个术语表示作用在它们的出现上的一
个等价关系：如果名字的两个出现具有协同模式这个关系，则称这两个名字“正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）协同”，如果两
个出现不具有这个关系，则称这两个名字“负（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）协同”。协同模式在给出语义解释前就事先给
定。在弗雷格迷题中，ａ＝ｂ如果是真的，Ｆｉｎｅ这样解释ａ＝ａ与ａ＝ｂ的认知价值不同：在协同模式中
直接规定ａ＝ａ中的ａ的两个出现正协同，ａ＝ｂ中的ａ和ｂ负协同；于是尽管ａ＝ａ与ａ＝ｂ的语义内
容相同，名字ａ、ｂ的出现并不都具有协同模式这个关系，所以ａ＝ａ与ａ＝ｂ的认知价值不同。

Ｆｉｎｅ认为：名字的某些出现以不同的方式共指称；不同的方式反映着不同的认知价值，这些方式被
某个协同模式所规定。似乎这种理论某种程度上回答了弗雷格迷题，但不能算是真正的解决，因为这种

做法过于平凡，与“直接规定‘语形不同的两个名字所形成的等式提供新知识，语形相同的两个名字形

成的等式不提供新知识’”并无本质区别。

试考虑下面两种互相排斥的情况：

（１）对于任意协同模式Ｒ，任给名字的出现 Ａ和 Ｂ，如果 Ａ和 Ｂ具有 Ｒ关系，那么 Ａ和 Ｂ的语形
相同；

（２）存在某个协同模式Ｒ，存在名字的出现Ａ和Ｂ，Ａ和Ｂ具有Ｒ关系且Ａ和Ｂ的语形不同。
易知这两种情况有且仅有一种成立。假设某些名字的两次出现为Ａ、Ｂ，如果Ｆｉｎｅ的理论只允许情

况（１），则有：
名字的出现Ａ、Ｂ语形相同，当且仅当，Ａ、Ｂ正协同。
于是正协同仅限于同语形的名字的不同出现，而由于认知价值的不同在Ｆｉｎｅ的理论中只源于负协

同，认知价值的不同因此化归为名字的语形不同———这只要直接规定即可，并不需要定义协同模式。

如果允许某个协同模式Ｒ，某些名字的两个语形不同的出现 Ａ、Ｂ具有这个关系，即 Ａ、Ｂ正协同。
关于Ａ、Ｂ的同一陈述句Ａ＝Ｂ和Ａ＝Ａ，如果为真，在Ｆｉｎｅ的理论中它们的认知价值相同，但是它们的
认知价值并不相同。这种情况又返回到弗雷格在《论涵义与指称》的开篇所提到的“晨星是昏星”的例

子。而弗雷格认为它们的认知价值是不同的。而直观上由于知识“语形不同的 Ａ与 Ｂ正协同”并不是
平庸地被知道，所以Ａ＝Ｂ和Ａ＝Ａ传达着不同的认知价值。无论这两句话在什么方面是否相同，至少
认知价值方面上，这种区别仍然存在：Ａ＝Ａ是先天句（分析句），Ａ＝Ｂ是后天句（综合句）。总的说来，
Ｆｉｎｅ希望借助正、负协同来区分ａ＝ａ与ａ＝ｂ的认知价值。但在情况（１），这种做法并不如直接规定简
洁，而且使得符号的使用偏离本意；在情况（２），仍然面临着初始的弗雷格迷题。

在弗雷格迷题的其它诉诸语形的解法中，马明辉［４］继承了 Ｆｉｎｅ的思想，把弗雷格迷题从名字扩展
到项、句子、模态词、量词等等符号上去，称之为对广义的弗雷格迷题的解决。Ｐｅｌｃｚａｒ与 Ｒａｉｎｓｂｕｒｙ［１２］和
Ｙａｇｉｓａｗａ［１７］的处理方式也是类似，把名字的不同出现默认看作是不同的符号。但是这些理论都面临着
类似的两难。这就是在语形方案下弗雷格迷题的不可解性。

四　结　语
如前所述，弗雷格迷题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类。第一类方案通过添加新的语义值，试图让它们增加

到足够的程度，以恰好表示认知价值。但是这种尝试会面临着前述的“高阶指称的弗雷格迷题”；如果它

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高阶迷题，这意味着它必须是一个严格无歧义的理论：不允许用不同的名字来表达同

一陈述句，与实际情况不符。第二类方案则主张：默认情况下名字的每次出现都不一样，需要某个语义之

外的东西来规定它们是不是同样的用法；ａ＝ａ与ａ＝ｂ是否具有相同的认知价值，完全是一个被规定的
事实。这种解法的缺点首先是与直观相悖，同一陈述句的认知价值是否相同，并不是由某个规定所确定

的，从规定中无法看出先天句与后天句的区分，人无法任意规定某类真句子是先天真的，某类是后天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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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其次，这种做法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：如果它允许把两个不同的符号ａ、ｂ规定为相同的用法，那么
它就会无法解释为什么直观上ａ＝ａ与ａ＝ｂ在认知价值上仍然有区别（或者说，这种规定自身并不是
“先天、天赋”的规定）；如果它不允许，那就等价于把ａ＝ａ与ａ＝ｂ在认知价值的不同归结于ａ、ｂ语形
不同———因而不如直接宣称更加简洁，这样做使得符号自身而不是符号表示的对象成为了主题，偏离

了使用符号的原意。

基于上面的分析，目前尝试解决弗雷格迷题的方案都不成功。一个成功的方案应该是这两类之外

的方案。Ｂｅｒｇ［８］与Ｓａｌｍｏｎ［３］、［１５］建议了语用学角度的解释。但是语用学层面的方案最大的不足是无法
系统化地进行解释；即使解决这个不足，语用学的解释仍然至少必须回答这两个问题：如果“ａ＝ａ被看
作先天真理”是由于语用实践，那么是否存在某种语言使用群体把ａ＝ａ看作后天真理？如果不存在，那
么是否恰好表明先天、后天的区分遵循着某种规律，而不是由于语言的使用？

弗雷格迷题产生于对等词的逻辑研究，但并不意味着解决方案也就是逻辑学的。它涉及多个领域，

在逻辑学中关系到个体词、谓词、公式的等值替换；在哲学中它涉及个体的同一性问题；而从认知角度而

言，它涉及到不同的符号、概念如何共同地指向特定的某个对象。回到原初的问题看，既然谈论的是 ａ
＝ａ和ａ＝ｂ在认知价值上的区别，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或许应该从认知的角度给出。
（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周北海教授的悉心指导。此外马丽、傅庆芳等同学也

提出了许多建议。在此一并致谢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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